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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通泰机械有限公司年产 500 套矿山机械设备、振动

设备及配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河南通泰机械有限公司根据《河南通泰机械有限公司年产 500套矿山机械设备、振

动设备及配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河南通泰机械有限公司年产 500套矿山机械设备、振动设备及配件项目，选址位于

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小冀镇中联路南段 3号，属于扩建项目，建设内容为建设单位产能

新增激振器 19950套/a，减震垫 500t/a、硅胶球 500t/a、振动筛板 700t/a，并且激振器增

加喷漆工艺，项目各项污染物治理措施已建设完成。

2、环保审批及建设过程情况

《河南通泰机械有限公司年产 500套矿山机械设备、振动设备及配件项目》由新乡

市译洋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2月编制完成，新乡市生态环境局新乡县分局 2024

年 12月 17日以新环表[2024]51号文对该项目进行了批复。

3、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700万元，环保投资 70万元，占总投资的 10%。

4、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包括：河南通泰机械有限公司年产 500套矿山机械设备、振动设备及

配件项目的主体工程、配套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的建设、运行及环保要求落实情

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与环评相比，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原环境影响报告表未发生变动，满足验收要求。

三、环境保护措施建设情况

（1）废气

本项目运营期间主要产生的废气工序为①模具及型材加工过程中下料、焊接、抛丸

产生的废气；②激振器喷漆工序产生的废气；③减震垫、硅胶球、振动筛板涂胶、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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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自然冷却、浇注、脱模、熟化工序产生的废气。

（1）模具及型材加工过程中下料、焊接、抛丸产生的废气

模具及型材加工过程中下料、焊接、抛丸工序产生的废气污染物主要为颗粒物。本

项目焊接车间内固定工位，焊接工位上方安装集气罩对废气进行收集，激光切割机采用

底吸式集风口收集下料过程中产生的烟尘，抛丸机产生的粉尘通过顶部排风口接入除尘

器。废气经袋式除尘器(TA001)处理，处理后尾气通过 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

（2）激振器调漆、喷漆、晾干废气；减震垫、硅胶球、振动筛板生产废气

激振器调漆、喷漆、晾干工序主要废气污染物为漆雾、NMHC、二甲苯。减震垫、

硅胶球、振动筛板生产废气污染物为 NMHC、CS2、臭气浓度，同时 CS2在催化燃烧过

程中会产生少量的 SO2。本项目调漆、喷漆、晾干均在喷漆房内进行，喷漆房车间内二

次密闭，有机废气经负压收集后通入一套“干式漆雾过滤纸盒(TA002)+活性炭吸附脱附

(TA003)+催化燃烧(TA004)”装置处理，处理后尾气由 15米高排气筒（DA002）排放。

减震垫、硅胶球、振动筛板涂胶、加热硫化、自然冷却、浇注、脱模、熟化工序均在车

间内二次密闭，废气经负压集气收集后通过“活性炭吸附脱附(TA003)+催化燃烧装置

(TA004)+钠钙双碱脱硫(TA005)”处理，处理后尾气经 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

（2）废水

本项目运营过程中生产用水主要为设备冷却水和脱硫塔用水，生产用水循环使用，

无废水产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再通过污水管网排入新乡

县综合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尾水排入东孟姜女河。

（3）噪声

项目高噪声设备主要为机械加工设备以及风机噪声等，源强约为 75-95dB(A)，采

取基础减振、厂房隔声等相应的降噪措施。

（4）固废

本项目一般固废主要为金属边角料、橡胶边角料、硅胶边角料、聚氨酯弹性

体边角料、废模具、多元醇、脱模剂、色浆包装桶、不合格产品、除尘器收集尘、

脱硫石膏，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20m2），定期外售。一般固废暂存间做到防风、

防雨、防渗漏等措施。

本项目危险废物主要为废漆渣、废包装桶、废纸盒、废活性炭、废催化剂、

废机油、废液压油、废切削液，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委托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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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资质单位处置。本企业已建设面积 20m2的危废暂存间，且设立明显的警示标

志。在危废暂存间储存期间，本企业做好危险废物情况的记录，记录上须注明危

险废物的名称、来源、数量、特性和包装容器的类别、入库日期、存放库位、废

物出库日期及接收单位名称；危废暂存间有专人管理，必须定期对所贮存的危险

废物包装容器及贮存设施进行检查，发现破损，应及时采取措施清理更换。在危

废暂存间临时储存后，最终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5）土壤、地下水

本项目已落实环评文件中的源头控制、过程防控、分区防渗措施。

（6）风险

本项目涉及的危险物质主要为聚胺酯预聚体所含的甲苯二异氰酸酯、固化剂、涂料

和稀释剂所含的二甲苯，厂区内的原料发生泄漏事故时，可通过下水道（雨水管）或危

险废物暂存间渗入地下水，对地下水水质造成污染影响。厂区发生火灾、爆炸事故时，

原料通过挥发进入周围环境空气，事故情况下的伴生、次生污染物会对厂区周围及下风

向的环境空气产生影响，事故发生后到结束前这一时段内污染程度会达到最大，污染物

最大地面浓度可能会超过该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验收期间，建设单位已建立环境风险应急管理制度，并进行日常安全、环保教育培

训、事故应急演练。配备应急救援器材与应急物质，落实各项风险防范措施，本项目的

环境风险可防控。

四、环境保护设施治理效果

（1）废气

①有组织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DA001颗粒物排放速率 0.021～0.023kg/h，排放浓度 1.2～1.4mg/m3。

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颗粒物有组织排放浓度

120mg/m3，排放速率 3.5kg/h（15m排气筒），同时满足《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

规范工业企业颗粒物排放限值的通知》有组织颗粒物排放浓度 10mg/m3的要求。

DA002 颗粒物排放速率 0.023～0.031kg/h、排放浓度 1.1～1.4mg/m3，非甲烷总烃

排放速率 0.0275～0.0312kg/h、排放浓度 1.3～1.5mg/m3，二甲苯排放速率 0.00226～

0.00260kg/h、排放浓度 0.109～0.121mg/m3，CS2排放速率 0.00237～0.00354kg/h、排放

浓度 0.11～0.17mg/m3，SO2未检出，臭气浓度 977～1513（无量纲）。满足《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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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二级颗粒物有组织排放浓度 120mg/m3、排放

速率 3.5kg/h；《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7632-2011）表 5新建企业 NMHC

有组织排放浓度 10mg/m3；《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含 2024

年修改单）表 5 NMHC 有组织排放浓度 60mg/m3（单位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 0.3kg/t

产品），SO2有组织排放浓度 50mg/m3；《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

41/1951—2020）NMHC有组织排放浓度 50mg/m3，甲苯与二甲苯合计有组织排放浓度

20mg/m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 4-93）CS2有组织排放速率 1.5kg/h，臭气

浓度有组织排放 2000（无量纲）的限值要求。同时满足《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

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 年修订版）橡胶制品 NMHC 有组织排放浓度 10mg/m3，

工业涂装 NMHC有组织排放浓度 20-30mg/m3、TVOC为 40-50mg/m3；《河南省重污染

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4年修订版）中塑料制品企业绩效分级

指标 A级 NMHC有组织排放浓度 20mg/m3限值要求；《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

规范工业企业颗粒物排放限值的通知》10mg/m3限值要求

②无组织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颗粒物厂界浓度为0.242～0.373mg/m3，非甲烷总烃厂界浓度为0.46～

0.78mg/m3，二甲苯厂界浓度未检出，CS2厂界浓度未检出，臭气浓度厂界浓度＜10（无

量纲）。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二级颗粒物厂界浓

度 1.0mg/m3、SO2厂界浓度 0.4mg/m3、二甲苯厂界浓度 1.2mg/m3；《橡胶制品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GB 27632-2011）表 5新建企业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含 2024 年修改单）表 9 NMHC厂界浓度 4.0mg/m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4554-93）CS2厂界浓度 3.0mg/m3、臭气浓度 20(无量纲)限值要求；满足《挥

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和《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标准》（DB 41/1951—2020）厂区内无组织监控点 1h平均浓度值不超过 6mg/m3、

任意一次浓度值不超过 20mg/m3限值要求。

同时满足《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

（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其他行业 NMHC厂界值 2.0mg/m3，生产车间或生产设备边

界值 4.0mg/m3，甲苯及二甲苯合计厂界值 0.2mg/m3，生产车间或生产设备边界值

1.2mg/m3；《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工业企业颗粒物排放限值的通知》厂界

颗粒物浓度 0.5mg/m3的标准限值。



5

（2）废水

本项目运营过程中生产用水主要为设备冷却水和脱硫塔用水，生产用水循环使用，

无废水产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再通过污水管网排入新乡

县综合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尾水排入东孟姜女河。验收监测期间，企业污水排水口

水质浓度为 COD 219～241mg/L，SS 123～134mg/L，NH3-N 15.7～17.9mg/L，TP 1.26～

1.45mg/L，TN 33.2～37.7mg/L。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_T31962- 2015）

表 1、C级限值要求 COD：300mg/L、SS：250mg/L、NH3-N：25mg/L、TP：5mg/L、

TN：45mg/L，同时满足新乡县综合污水处理厂收水限值要求 COD：400mg/L、SS：

180mg/L、NH3-N：59mg/L、TP：4mg/L、TN：70mg/L。

（3）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企业厂界处噪声为昼间 55～58dB（A），夜间 45～47dB（A）。项目

厂区四周噪声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昼间 60dB（A），夜间 50dB（A）的要求。

（4）固废

本项目一般固废主要为金属边角料、橡胶边角料、硅胶边角料、聚氨酯弹性体边角

料、废模具、多元醇、脱模剂、色浆包装桶、不合格产品、除尘器收集尘、脱硫石膏。

收集后，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20m2），定期外售。一般固废暂存间做到防风、防雨、

防渗漏等措施。

验收期间，建设单位现有工程正常运行，废机油、废液压油、废切削液均妥善治理，

其余危险废物尚未产生。

本企业已建设危废暂存间面积 20m2，且设立明显的警示标志。在危废暂存间储存

期间，本企业已做危险废物情况的记录，记录上须注明危险废物的名称、来源、数量、

特性和包装容器的类别、入库日期、存放库位、废物出库日期及接收单位名称；危废暂

存间有专人管理，定期对所贮存的危险废物包装容器及贮存设施进行检查，发现破损，

及时采取措施清理更换。在危废暂存间临时储存后，最终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5）土壤、地下水

本项目已落实环评文件中的源头控制、过程防控、分区防渗措施。

（6）风险

本项目涉及的危险物质主要为聚胺酯预聚体所含的甲苯二异氰酸酯、固化剂、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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